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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現今知識經濟產業的高競爭時代下，雇主為保護營業秘密資訊，防止離職員工

任意跳槽至競爭性同業，造成企業的不利益或傷害，遂紛紛與員工簽訂離職後競

業禁止約款，做為預防措施。而勞工亦在新制勞退金的推行影響下，不再受限必

須長期服務於單一事業，能依個人意志自由選擇另謀高就，一旦簽訂競業禁止約

定，將使自己日後生存及工作選擇權受到相當之限制，因此，簽訂怎麼樣的條款

才有效？範圍如何認定？如何才能創造勞資雙贏？都是值得大家關心的議題。 

惟台灣現行相關法律中，截至目前為止尚未針對競業禁止契約之效力問題有任何

明文規範，因此有關競業禁止約款之有效性認定基準，綜合歷年來勞委會及法院

實務判決歸納出下列衡量原則。 

 

衡量衡量衡量衡量 5555 大原則大原則大原則大原則 

(1) 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企業或雇主需有依競業禁止特約保護之利益存在。 

所謂雇主方面有無值得保護之正當利益存在，係包括營業秘密及其他可保護

之正當利益，所謂營業秘密，參諸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係指方法、技術、

製程、配方、程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並符合：1

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即該資訊尚未經公告周知；2 因其秘密性

質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3 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即經

以秘密方式管理。又所謂其他可保護之正當利益，應指對該雇主構成企業經

營或生產技術上之秘密，或影響其固定客戶或供應商之虞之具有商業競爭價

值秘密，但非屬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之營業秘密範圍言。且須由雇主舉證

證明其有受競業禁止保護之正當利益存在。 

 

(2) 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離職勞工或員工在原雇主或公司之職務及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秘密。 

故沒有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

勞工，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任職，亦無妨害原雇主營業之

可能，此競業禁止約定應認拘束勞工轉業自由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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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受僱人就業之限制受僱人就業之限制受僱人就業之限制受僱人就業之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區域區域區域區域、、、、職業活動之範圍職業活動之範圍職業活動之範圍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逾合理範疇應不逾合理範疇應不逾合理範疇應不逾合理範疇，，，，

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不致對離職員工之生存造成困難。 

時間：歷年來經法院審理案例中，競業禁止條款約定之期間有 3 個月、6 個

月、1 年或 2 年，若所約定的期間愈長，則相對應之其他規定即須愈明確，

如競業禁止的業務項目、行業、區域就須更為清楚地限縮規範，而非漫無限

制危及離職員工經濟生存能力時，方可讓法院認為合理進而接受。 

區域：應明定一定之區域，且不得構成勞工就業及擇業權利的不公平障礙，

應以企業的營業領域、範圍為限；至於雇主尚未開拓的市場，或將來可能發

展的區域，基於自由競爭的原則，不應該受到任何限制。 

職業活動範圍：競業禁止職業活動的範圍，應該指員工離職後不得從事的工

作或業務，以及指對原事業單位具有競爭性的行業。 

 

(4) 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需有填補勞工即受僱人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 

係指雇主對於勞工因不從事競業行為所受損失之補償措施，勞工離職後因遵

守與原雇主競業禁止之約定，可能遭受工作上的不利益。 

 

(5)離職後員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顯著離職後員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顯著離職後員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顯著離職後員工之競業行為是否具有顯著背信性或違反誠信原則背信性或違反誠信原則背信性或違反誠信原則背信性或違反誠信原則。 

亦即當離職之員工對原雇主之客戶、情報大量篡奪等情事或其競業之內容及

態樣較具惡質性或競業行為出現有顯著之背信性或顯著的違反誠信原則時，

此時該離職違反競業禁止之員工自屬不值保護。 

 

此外，除了上開 5 項衡量原則，需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競業禁止並非屬於明

文規範之法定義務，所以雇主就員工之競業禁止義務即應簽立書面契約，清

楚訂明以防日後爭議。 

 

救濟方式救濟方式救濟方式救濟方式    

一旦離職員工違反競業禁止之約定，雇主可提起救濟途徑如下： 

(1) 刑事：就無故洩漏有守因業務知悉或持有工商秘密之義務者，刑法第 317 條

有規定相關之刑責。 

(2) 民事：請求違約損害賠償及懲罰性違約金。就損害賠償部分，雇主尚必須舉

證證明其因違約而實際所受之損害。而懲罰性違約金固然可以事先約

定，也仍須在合理範圍之內，若法院認為過高時就會依法酌減至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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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額，而違約情節，員工離職前的平均薪資、是否已部分履行禁止

約定，以及與代償津貼間之比例等都是法院可參酌的依據。 

(3) 保全處分：基於防護利益之考量，雇主亦可於訴訟前或訴訟中聲請「假處分」

或「假扣押」。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一個成功企業體想要達到永續經營所擁有的重要資產之一即是有優秀員工，是以

企業若能積極提供良好福利制度與發展願景，自然能留住好的人才。而除了透過

競業禁止條款限制員工離職之外，加上其他自我保障措施：如釐清智財權歸屬、

簽訂保密條款(NDA)、技術加值等，相信都能將企業因不當競爭之風險降至最低。 

 

    

 


